
松下电子部品（江门）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

深入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

 

推荐机构：华夏认证中心 

认证类型： GB/T28001-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

审核员：倪红兵（组长）、邹志军 

审核时间：2015年 8月 12日-8月 14日上午 

松下电子部品（江门）有限公司是专业进行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生产企业，

引进了日本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及其整套生产和检测设备，建立了职业健康安

全管理体系，规范了管理，积极开展职业健康安全教育和加强安全管理，以

人为本，不断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，保证了事故预防和危险源有效控制

的实现，成立以来从未发生重大安全和伤害事故。 

多年来，企业以 GB/T28001体系管理为保障，凭借“规模、科技、品牌、

文化、质量、环保、安全”优势，规定了对危险源的控制方法，规范了生产

经营的过程和危险源的管理，对员工进行了安全意识教育，保证了自身的产

品生产和服务过程和危险源控制效果，近期无安全事故发生。 

审核发现通用电容器制造课的大气含浸岗和真空含浸岗使用含双酚 A 二

缩水甘油醚和甲基四氢苯酐等化学物质的含浸剂，但其岗位张贴的相关《化

学品安全数据表》中描述的预防措施是“高浓度接触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

口罩”，而不是“防有机物口罩”，规定的防护措施有误。现场配备的是 3M的

KN90 类的 9001 型防颗粒物口罩，该口罩的说明书中“不可用于”栏目中明

确说明“不能防护有害气体和蒸汽”；还声明“本产品只用于对某些颗粒物的

呼吸防护，错误使用可导致疾病甚至死亡”。 

 

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业给产生有机物挥发而不是产生颗粒物（粉尘）的岗位配置防颗粒物

而不是防有机挥发物（有害气体）的口罩，不能起到阻止或减少危害的作业，

反而可能因为错用防护用品而导致岗位员工的化学品中毒伤害。企业缺少针

对有害物质采取针对性防护的措施和规定，不符合 GB/T28001-2011标准

4.4.6条款的相关要求，因此，审核组开具了不符合报告。 

审核员就此问题与企业的体系主管部门、通用电容器制造课、购买课进

行了深入交流： 

1.活性炭纤维防护口罩的作用是靠活性炭的吸附作用。活性炭纤维是一种具

有多孔结构和大的内部比表面积的料。活性炭纤维是一种具有多孔结构和大

的内部比表面积的料。活性炭纤维由于其大比表面积、微孔结构、高吸附能

力和高表面活性而成为独特的多功能吸附剂，可有效阻隔空气中的微粒飘尘

（＜5µm以下），吸附各种工业废气如苯、甲醛、氨气等，减低有害气体对人

体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。 

2.企业给通用电容器制造课配置的 KN90类的 9001型防颗粒物口罩不能吸附



有机物（对有机物起不到“防护”作用），不适合含有甘油醚和苯酐等化学物

质的岗位使用。 

    企业由体系主管部门组织系主管部门、通用电容器制造课、购买课针对

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，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： 

1.停止使用对有机物起不到吸附作用的 KN90类的 9001型防颗粒物口罩； 

2.根据市场调查情况，选择了针对甘油醚和苯酐等化学物质有吸附防护的 3M 

9041(既可防尘也可防有机蒸汽)口罩，由供应商提供了资质证明和检验报告。 

3.重新修改了《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、验收、保管、发放、使用、维护、报

废管理制度》，强调了劳动防护用品采购的适宜性及检验要求。 

4.对各责任部门、责任人员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培训，增加相应的劳保

用品知识和提高了安全意识。 

通过对此不符合的整改，企业明确了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不仅要考虑供

方的生产资质和“三证一标”，因为有“三证一标”的劳动防护用品仅是对其

生产标准和出厂检验而言，对企业不一定是适用的，不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

对于企业的防护效果而言就是“不合格”的，错误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能起

到防护作用，还可能导致伤害的发生（正如 3M 口罩说明书所示）。进一步理

解了管理体系的“应确定与已辨识的（危害岗位和危害因素）、需实施必要的

控制措施的（劳保用品采购）活动（及标准），以管理（职业伤害）风险”的

深入的内涵和合理应用的重要性，明确了只有深入掌握安全知识，才能提高

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适宜性和有效性。 


